关于人保财险新疆疏附支公司公交车电子屏广告费采购项目采用单一采购方式采购的公示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相关制度规定，现将相关单一采购内容公示如下：
一、人保财险新疆疏附支公司公交车电子屏广告费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二、单一采购供应商
资源唯一性：疏附县安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当地公交运营主体，合法拥有辖区内公交车电子屏广告的所有权。公司已独家授权新疆三人行广告装潢有限公司负责公交电子屏广告资源的策划、发布、运营与市场推广工作。授权期限2026年3月1日至2027年1月1日。选择该供应商可确保广告投放渠道的稳定唯一性，符合项目采购发法定情形，按照《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分散采购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该项目属于普通分散采购，本项目拟参照公司分散采购管理规定实施项目采购，采用单一采购方式实施采购，符合单一采购方式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即因货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者项目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的情形。”
服务必要性：公交线路覆盖城区及各乡镇，精准覆盖目标客群；车载电子屏可全天候滚动播放人保车险理念、投保优势、理赔服务，传播时效快、受众接受度高，借助公交移动宣传平台，既能提升人保车险本地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强化百姓保险保障意识，拓宽获客宣传渠道，以及保险知识普及的多重宣传目的，是人保车险县域宣传不可替代的优质传播渠道。新疆三人行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作为疏附县安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唯一合法权属方，其提供的服务是保障采购目的实现的必要条件。
市场无竞争性：新疆三人行广告装潢有限公司是疏附县安泰运输有限公司唯一拥有公交车电子屏服务的供应商，其运营车辆的电子屏广告资源具有市场无竞争性。不存在市场化竞争格局，无法通过公开征集方式达成采购。
本项目唯一供应商为：新疆三人行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自公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以上项目采用单一采购方式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
联系电话：付维鑫13779847065
联系邮箱：fuweixin@xinj.pi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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